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实用5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同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篇一

调查核实情况：经郏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举报反映的问题
不属实。

（一）反映的“无任何环保手续”问题，不属实。

本项目包含白云岩矿山开采和破碎两部分，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于2014年10月8日经平顶山市环保局审批同意建设，审批文
号：平环燃表〔2014〕31号。

（二）反映的“生产过程中粉尘、噪声污染严重，多次投诉
未解决”问题，不属实。

本项目自审批后至转让前没有动工。

1.矿山开采，处于基建期。2017年3月28日，本项目经郏县国
土资源局批准取得采矿权（编号：c）。2017年12月21日，郏县
安监局批准开工基建(批准文号：郏安监[2017]86号），此后
本项目矿山开采进入基建期。目前主要是修建采区道路、对
采区矿石进行爆破平整。爆破工作只在白天进行，夜间不爆
破。爆破采取延时（8-12毫秒延时）爆破技术，爆破技术人
员为有资质的信阳华通爆破有限公司专业人员。《安全评价
报告》设置的爆破安全距离为300米，采区距最近的居民住宅
后李村1300米，符合安全距离要求。另外，基建施工使用有
挖掘机、铲车等。由于采区远离居民区，爆破和施工机械产



生的噪声对居民影响轻微。矿山几乎没有表层土，再加上采
取洒水车洒水和雾炮抑尘措施，粉尘对外环境影响轻微。

2.石子厂，处于建设期。目前破碎机、振动筛、密闭输送带
和全封闭库房正在安装阶段。尚不具备生产条件。

综上所述，反映的“粉尘、噪声污染严重”问题不属实。

（三）反映的“多次投诉未解决”问题，不属实。

2018年5月19日，县环保局曾接到过一次电话举报，反映后李
村石子厂（本项目）放炮噪声大、震动大、粉尘污染问题。
环保执法人员立即进行了现场调查，但未发现本项目存在以
上问题。在向举报人反馈调查情况时，信访人说之所以举报
是听别人说的“没有办理环保手续”，自己并不了解实际情
况，同时对不实举报表示歉意。鉴于举报人热心监督环境保
护工作，环保执法人员诚恳邀请作为义务环保监督员，共同
监督本项目严格落实好各项环保措施。

（四）此次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转办案件后，县环保
局在认真调查核实情况的基础上走访了附近村庄部分群众，
均表示（本项目）施工作业过程中，噪声、粉尘对村民影响
不大，几乎没有影响；白天爆破时有轻微震动感觉。

在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通往采区的土路（矿区边缘，郏县
茨芭镇东庄村至本镇尖山村的老路）没有硬化，存在扬尘。
为方便群众、支持本项目建设，茨芭镇已决定硬化该土路。
目前已完成测量、划线，计划今年7月底前完工。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篇二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确山县工业园区门都大道最西头路南非



法加工石子作坊，占用农民耕地，厂内有两台刻石机，露天
作业粉尘和噪声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石子加工作坊”，位于确山县
工业园区门都大道最西头路南，无厂名，负责人刘洋。该厂
主要产品为建筑用石子及水稳，主要设备为小型磕石机两台
及小型混凝土搅拌设备一套。经调查，该厂产品主要供给确
山县工业园区，为打造门都示范区的门厂基础建设使用。

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确山县工业园区门都大道最西头路南
非法加工石子作坊”问题。经调查，在此之前朗陵街道办事
处社会事务办在2018年6月15日巡查中发现该厂新增磕石机2
部，有石子加工、运营痕迹。遂联系到负责人刘洋，让其提
供各类批准文件和审批手续，迟迟未能提交。6月20日街道向
其下发了“散乱污”企业限期关闭通知，要求2018年6月22日
前拆除设备、清除原料、产品，但行动迟缓。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占用农民耕地”问题。该厂位于确山县产业集
聚区工业一路与门都大道交叉路口西侧，占地面积亩（批文
号：豫政土［2015］559号），该占地原为朗陵街道办事处八
里岔社区二组土地。反映问题不属实。

3.关于反映“露天作业粉尘和噪声污染环境”问题。经调查
核实，该厂（同时又有一个小型商混站），虽然生产线部分
封闭、有水喷淋设备，但是原料堆未覆盖，未建设有效的隔
音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易造成粉尘和噪声污染。反映问题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6月22日，确山县环境保护局会同国
土局、综合执法局、交通局和朗陵街道办事处联合对其进行
取缔，设备已全部拆除，原料和产品已没收清理，生产用电
和水均已切断。目前，该厂已经按照“两断三清”的要求拆
除、清理落实完毕。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篇三

企业营销文化是融汇于营销过程中且与营销理念相适应的精
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营销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蕴含着企业的营销价值观、营销哲学观、营销审美观以及营
销道德观，它决定着企业的营销制度和行为规范。营销理念
决定了营销文化的方向，它是人们在营销活动中的指导思想，
是企业营销活动的根本依据，是人们营销活动的逻辑起点。
纵观营销理念的变迁，从生产理念到产品理念、从市场营销
理念再到社会营销理念，每一次营销理念的提升都会使得营
销活动重心与方式发生转向。这充分表明理念是行为的先导，
有怎样的理念就会产生怎样的行为，有怎样的行为就会产生
怎样的营销方式。因此，文化营销的实施及效果如何，从根
本上取决于企业是否建立了优秀的营销文化。当前，国内多
数企业缺乏文化营销理念，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力能够给
企业带来的效益。即使有些进行了初步文化营销尝试的企业，
由于没有认清营销文化对文化营销的基础性促进作用，割裂
了营销文化和文化营销的关系，在并没有很好的建设营销文
化的前提下，仅在营销活动的局部渗透了一些文化元素，使
得文化营销成为一种噱头或口号。这样就使得营销人员向市
场传递的信息失真，顾客不能清晰感受到企业的营销形象，
更不会体会到营销文化中本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意蕴，
因此，文化营销的效果也并没有得以显现。

2产品—文化需求联系不密切，无法唤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企业与消费者需要缩短两个距离：一个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
的空间距离;另一个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距离。缩短彼
此的情感距离，对于完成最终的营销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也就是说，企业需要挖掘企业文化、消费文化与产品文化交
集的部分，这样才会唤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实现消费者精
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促进产品交换行为的顺利发生。从企业
的文化营销市场表现来看，相当多的企业没有真正去挖掘消
费者对产品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是玩一些文化概念，编造一



些文化故事，虚构文化，甚至炒作负面文化。这种一味的自
说自话，把注意力放在产品的文化包装上，用华丽的形式、
空洞的辞藻向消费者传递虚无、空幻的内容，以自我利益观
为中心进行的文化臆造，使得文化产品既无核心价值体现，
又无对接的物质载体支撑，自然不能引起消费者的文化共鸣，
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3文化营销策略单一，缺乏整体设计

文化营销既然是一种营销模式，就需要运用一定的策略去加
以实施，这样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来讲，就是要对文
化营销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综合运用，
进行整体设计。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营销水*总体
上趋于同质化，这就导致了企业文化营销策略的趋同性。为
了追求所谓的销售量及市场份额，促销已然成为国内企业不
变的营销竞争手段。每逢传统节日都会有促销，甚至发展到
天天促销，而且促销方式通常都是广告宣传、抽奖、降价等
几种固定模式，缺乏创新和变化。促销过后，情况依旧。这
种促销既使得企业的利润流失，同时也削弱了企业的美誉度、
信任度和忠诚度，极大地造成了消费者的审美疲劳及产品价
值感的缺失，引起他们对企业营销行为的反感，损害了企业
的营销形象，同时也使企业未来营销之路愈发艰难。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篇四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翟庄有一大
型钾长石场，这是一家没有合法手续，没有环保设施的黑企
业，存在了几年，给当地群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环保检查
严格时，白天不干，晚上干，稍有不严白天也不停地生产，
该厂在村旁，生产时噪音大，尘土飞扬。污水不经沉淀直接
排入大河，该河段正是鸭河水库上游，几十吨重的大车把投
入巨资的扶贫路也碾轧坏了，群众是敢怒不敢言。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钾长石



场，全称为南阳英浩矿产品有限公司，位于南召县云阳镇山
头村。

反映“南召县云阳镇翟庄有一大型钾长石场，这是一家没有
合法手续，没有环保设施的黑企业，存在了几年，给当地群
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问题，不属实。经调查，南阳英浩矿
产品有限公司为合法企业，各项手续齐全。该公司办理有营
业执照，营业期限为2014年4月25日至2027年4月24日，经营
范围为钾长石购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编号为豫宛南
召制造〔2015〕17900号。该公司年产6万吨钾长石生产线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5年2月17日经南阳市环保局
审批（宛环审〔2015〕72号），2016年8月开始建设，2017
年12月建设完成，2018年5月份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通
过。

反映“环保检查严格时，白天不干，晚上干，稍有不严白天
也不停地生产”的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该公司按照环保
要求合法生产，不存在案件中反映的问题。

反映“该厂在村旁，生产时噪音大，尘土飞扬”问题，部分
属实。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检测报告》提供的数据，
该公司生产时厂界噪声均达标。6月19日，南召县环保局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但发现有料场覆盖
不到位问题。

反映“污水不经沉淀直接排入大河”问题，不属实。经调查，
该公司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系统，并建有沉淀池，生产时废
水循环利用，无外排现象。6月19日县环保局现场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未生产，污水处理系统正在维护中，未发现污水排
放。

反映“几十吨重的大车把投入巨资的扶贫路也碾轧坏了”问
题，不属实。经调查，该公司厂区通往主干道的路段是山头
村余庄组与郜庄组之间的水泥路，2013年由多方集资修建，



不属于扶贫路。截至目前，该路段已使用近5年，路面基本完
好，未发现明显的碾坏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公司料场覆盖不到位问题，南召县
环保局当即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对料场进行全覆盖，
安装喷淋管道，定时洒水降尘；并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定
期进行巡查，督促其严格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确保周边
生态环境安全。

问责情况：无。

农业水库承包给人养鱼合同篇五

反映情况：神垕镇东大办事处温某某钧瓷厂，生产过程中使
用工业石蜡，排放废气，气味刺鼻污染环境，无任何环保手
续，投诉人现在要求该厂搬离居民区。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温某
某钧瓷厂”为一钧瓷烧制家庭式作坊，使用一座立方的天然
气窑，主要制作伟人像。

反映“生产过程中使用工业石蜡，排放废气，气味刺鼻污染
环境”的问题不属实。现场核查时，该厂未加工生产，不使
用工业石蜡，现场无异味。

反映“无任何环保手续”的问题属实。

整改及处理情况：禹州市环保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
规定，于6月21日对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在15日内完善环评手续。

问责情况：无


